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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人社文 E⒛22)65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

福建省税务局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

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国家税务
`总
局福建省各设区市税务局,平潭综

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,国

家税务∮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: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抓好特困行业纾困政策落

实,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 (人社厅

发 匚⒛22〕 16号 )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就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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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 (以下简称
“三项

社保费
” )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、 适用范围。缓缴适用于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

水路铁路运输企业三项社保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。上述行业中以

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,参

照企业办法缓缴。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,企业应依法履行好代

扣代缴义务。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

类灵活就业人员,⒛ 22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,可 自愿暂缓缴费 ,

zO22年未缴费月度可于⒛23年底前进行补缴,缴费基数在⒛23

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,缴费年限累计计算。

二、实施期限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

⒛22年 4月 至 6月 。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

⒛22年 4月 至⒛23年 3月 ,在此期间,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

缓缴。已缴纳所属期为⒛22年 4月 费款的企业,可从 5月 起申请

缓缴,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,也可以申请退回 4月 费款。缓

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三、办理流程。在缓缴期限内,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的企业,

填写 《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》,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

认定缓缴资格,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向税务部门移交办

理缓缴 (厦门市企业按当地有关规定办理 )。 新开办企业可自参

保当月起申请缓缴;企业行业类型变更为上述行业的,可 自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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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月起申请缓缴。

四、资格认定。各地要本着方便、快捷、不增加企业事务性

负担的原则审核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企业是否适用缓缴政策

时,应 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。现有信 `急
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,可采用企业在填报 《缓缴企业社

会保险费申请表》中承诺的行业类型,相应法律责任由申请企业

承担。

五、补缴费款。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

缓缴的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款;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费最迟于 9O22年底前补缴到位,期 间免收滞纳金,税务部门应及

时提醒企业补缴。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,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

款,税务部门应及时征收。企业依法注销的,应 当在注销前缴纳

缓缴的费款,相关部门按照注销流程及时办理。企业与职工解除

劳动关系的,应 当在办理减员前缴纳缓缴的费款。

六、待遇处理。缓缴期限内,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,企

业应先为其补齐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。缓缴失业保险

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、不

影响参保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、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

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遇。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

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。

各地人社、税务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,简化办事流程 ,

大力推行
“
网上办
”
等不见面服务方式。各地要加强指导监督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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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内控机制,切实防范风险。要建立信息沟通协调机制,税务

部门要按月将缓缴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企业行业类型、

缓缴险种及属期、缓缴期限、缓缴金额、人数等信 `惑传递给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。各地要加强工作调度,按季将政策落实情况分别

报送省人社厅、省税务局,在执行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,要及

时报告。

附件: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

傺弘照邪
枷
(此件主动公开 )

抄送:国家税务
`总
局厦门市税务局。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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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

各注:
1本表一式三份,用人单位、社保经办机构、税务部门各一份。
2.行业类型由企业申报时自行勾选 ,社保经办机构审核确认 ,除旅游业外 ,以社保经办机构业务信息系统中登记的行业类
型为准c因业务信息系统中的行业类型无旅游业务 ,故勾选旅游业则视为企业承诺。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行业类型 □餐饮 □零售 □旅游 □民航 □公路水路铁路运输

申请事项

根据 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 (人社厅发 〔2O2〕 16
号),我单位特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,具体如下:

险种名称 缴费所属期起 缴费所属期止 缓缴期限

养老保险 年  月 年  月

工伤保险 年  月 年  月

失业保险 年  月 年  月

申请单位
承诺事项

本单位确保上述信`憝真实准确,若有不实之处将按规定补缴已减免的滞纳金并承担
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经办人 : 年  月  日 (单位公章 )

社保经办

机构意见

经核实,该参保单位
单位编码为
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
围。

(养老保险、
)

(人社厅发

工伤保险单位编码为 ,失业保险
行业类型符合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
〔2O22〕 16号 )规定的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适用范

经办人 : 审核人 :

月  日  (社 保经办机构盖章 )








